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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地是国家重要的自然资源和战略资源，是林业发展和生态建设的载体，是森林和野生动植物生存与发展的根基，对森林可持续发展、维护生态安全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为推进怀柔区生态文明建设，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以下简称《森林法》）等法律法规，按照国家和北京市关于新一轮林地保护利用规划编制的要求，怀柔区组织开展了《北京市怀柔区林地保护利用规划（2021-2035年）》（以下简称《规划》）编制工作。
《规划》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按照生态优先、分类施策，统筹协调、实事求是的原则，紧紧围绕怀柔区林业发展定位和发展方向，紧密衔接《怀柔分区规划（国土空间规划）（2017年—2035年）》（以下简称“分区规划”）、《北京市怀柔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十四五”规划）等相关规划，科学评价上一轮规划实施情况，系统分析林地资源现状，科学谋划林地保护利用的目标任务，合理提出林地保护利用策略和措施，是怀柔区未来十五年林地保护利用的纲领性文件。
规划范围为北京市怀柔区行政辖区内所有林地和依法可用于林业发展的其他土地。规划期限为2021年—20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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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7576]（一）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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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9466]（二）实施评价
上一轮规划期间，怀柔区把园林绿化建设摆在全区工作的突出位置上，以国家级重点工程京津风沙源治理、退耕还林、市级重点工程百万亩平原造林、新一轮百万亩造林、区级重点工程“一带一路”城区园林景观保障、城区园林绿化景观提升等重大项目为抓手，圆满完成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论坛、国庆70周年等重大活动和重要节日的景观环境保障任务，全区首个城市森林公园“怀柔城市森林公园”高质量建成并开园使用，成功统筹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与园林绿化事业发展，顺利完成创建森林城市工作。
上一轮规划实施使森林资源保护利用迈出了重大步伐，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一是通过人工造林、封山育林，以及通道和城镇绿化，大规模治理荒山荒地和全面绿化，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扎实推进，森林覆盖率稳步提高，生态产品和服务功能明显增强。二是通过“造、封、改”多措并举，林地生产力显著提高，森林资源总量持续增长，森林生态系统整体功能明显向好，京北生态屏障不断稳固，人民群众绿色获得感明显增强，有力促进全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三是全面落实分区施策、分级保护、分类经营等管理措施，不断完善林地用途管制、使用林地定额管控、林地变更动态监管等制度，林地保护利用管理新局面逐步形成,为新时期园林绿化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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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展机遇
生态文明建设要求更加严格保护管理林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森林和草原对国家生态安全具有基础性、战略性作用，林草兴则生态兴”“森林既是水库、钱库、粮库，也是碳库”“稳步扩大森林面积，提升森林质量，增强森林生态功能，为建设美丽中国创造更好的生态条件”，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要求怀柔区坚持生态立区，将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好质量守护好绿水青山作为头等大事，牢固树立生态环保意识，持续完善林地管理体系，科学高效利用林地，实施生态保育、生态建设和生态修复，提高森林质量，提升林地生产力，打造多元共生的生态系统，建设首都北部生态屏障。
京津冀协同发展要求更加集约高效利用林地。怀柔区是首都北部重要的生态屏障和水源保护地，森林和林地资源是构建京津冀生态治理协作区、生态发展示范区和高端科技文化发挥区的重要基础。充分发挥林地生产力，进一步优化绿色生态空间，建立健康稳定的森林生态系统，丰富生物多样性，实现生态价值不断增长，促进环首都森林湿地公园环建设，深化落实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及城市空间结构，推动京津冀生态协同发展。
分区规划要求建立山清水秀生态游憩相融的绿色空间。分区规划指出，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全生态要素，严格保护生态用地，构建层次丰富、安全稳固的生态空间结构和林水相映、林路相依、林城相彰的森林城市，发挥自然山水秀美、人文特色丰富的核心景源优势，串联多功能、多层级的绿道网络，构建生态与游憩功能融合的绿色空间体系。林地保护利用规划不但要刚性传导落实分区规划有关国土空间开发保护要求，全力推动全域绿色空间建设，而且要合理规划森林资源保护利用结构和布局，稳定森林覆盖率、提高森林蓄积量，全面构建“三区、多廊、多点”的区域生态空间结构，提升森林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
全面施行林长制要求压实林地保护利用责任。北京市《关于全面建立林长制的实施意见》要求强化领导干部生态保护属地管理责任，构建党政同责、属地负责、部门协同、源头治理、全域覆盖的四级林长制责任体系。为实现林长制目标考核中森林覆盖率、林地保有量、森林蓄积量等重要指标，在实施林地保护利用规划过程中，要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完善管理机制，压实林地保护管理利用的主体责任。
（二）面临挑战
林地保护利用管理制度有待完善。国土空间约束趋紧，林地空间不稳定，配置不尽合理，涉及园林绿化的相关部门较多，现有资源保护管理压力日益加大，仍存在缺乏政策、制度整合等方面的问题，亟待“多规合一”。
绿色空间拓展难度进一步加大。随着京津风沙源治理、两轮百万亩造林工程的连续大力推进，全区大规模新增生态空间出现放缓，绿色空间逐渐达到增长的极限。统筹现有林地资源存量严格保护、提质增效和合理利用，实现“保的住、用的好、可持续”成为必须面对和解决的挑战，亟待需要林地保护利用的顶层设计。
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的要求不断提高。随着城市发展步伐的加快，社会公众对绿色生态产品的要求也在逐渐提高，现有绿色生态产品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市民的需求，但仍存在绿色空间功能较弱、未能满足“五性”（便利性、宜居性、多样性、公正性、安全性）需求的情况，亟待不断提升林地生产力，满足市民对绿色美好生活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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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49941336][bookmark: _Toc162268303][bookmark: _Toc23805][bookmark: _Toc21033][bookmark: _Toc27282][bookmark: _Toc20261][bookmark: _Toc177994363]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围绕怀柔分区规划、“十四五”规划的总体要求，严格落实生态涵养区的定位要求，紧紧围绕服务保障首都功能，构筑与怀柔区山水环境、新型城市形态相匹配的生态安全格局。严守生态红线，明确林地发展空间，严格保护，科学利用，优化结构，强化调控，统筹协调林地保护与利用的关系，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林地保护利用效率。为推进首都北部重点生态保育及区域生态治理协作区、服务国家对外交往的生态发展示范区和绿色创新引领的高端科技文化发展区的建设奠定良好生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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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多规合一”。以“国土三调”数据为底版，有机衔接分区规划、园林绿化专项规划、国家森林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等相关规划，纵深推进“多规合一”。
坚持合理布局。统筹生态、生产、生活空间的林地保护与利用，明确林地保护利用方向、重点和森林资源保护发展目标，优化重组林地空间，保障重要生态空间，筑牢首都北部生态屏障，塑造幸福美丽和谐宜居的环境。
坚持全面保护。坚持应保尽保、能保必保的原则，严格执行法律法规及林地保护制度，全面保护现有森林、林木、林地。依法依规适度增加林地，夯实绿色空间结构。落实生态保护红线，守住森林和林地空间边界。
坚持科学利用。明确规划约束性指标和刚性管控要求，相关指标可考核、可分解、可落地，确保规划能用、管用、好用。科学使用林地，着力开展森林可持续经营，充分发挥林地生产力，提高林地利用效率，推进林地保护利用高质量发展。
坚持差别管理。根据怀柔区自然资源禀赋和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实行林地保护利用的差别化管理的策略，强化山区生态屏障、推进平原添彩增绿、道路水系生态廊道、城镇森林建设，因地制宜，实施林地分类经营、分级管控，落实林地、森林面积占补平衡、稳中有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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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4811][bookmark: _Toc26479]到2035年，森林资源配置更加优化完善，生态产品供给能力显著提升，森林资源保护发展目标基本实现，区域生态空间结构更加稳固。全区规划林地规模不低于170000公顷；国家级公益林地面积不减少，森林覆盖率不低于77.5%，林地内森林保有量面积不低于148100公顷。
[bookmark: _Toc177994366][bookmark: _Toc27271][bookmark: _Toc1798][bookmark: _Toc13078][bookmark: _Toc162268307]四、空间布局
怀柔区地处首都北部生态涵养区，是北京市的生态屏障和主要饮用水的采水及补给地，是保证北京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区域。为了落实“三区、两带、一环、八点”的园林绿化空间结构，综合考虑立地条件、资源分布、生产力和生态功能差异，突出各地生态功能和林业发展特点，持续发挥林地效益，尊重管理历史，沿用上一轮林地保护利用规划的空间布局，分为北部生态涵养保护区、中西部浅山区森林景观休闲体验区和东南部平原区城市森林生态服务示范区三个功能区，优化结构布局，实施差别化管理，确定保护利用方向和途径。
（一）北部生态涵养保护区
该区包括琉璃庙、汤河口、宝山、长哨营和喇叭沟门五个镇乡及雁栖镇（北湾、大地、头道梁、西栅子、八道河、交界河）、怀北镇（椴树岭）等区域范围。
林地保护利用方向和策略：强化森林管护，加强森林抚育，围绕增强森林生态功能，科学合理开展森林经营活动。大力实施国家级公益林和天然林保护，积极开展封山育林、中幼林抚育，促进林分生长。大力推进低质低效林、人工纯林修复改造，提高森林质量。营造针阔混交、乔灌混交、复层林等多层次的森林结构，持续提升森林生态系统稳定性、丰富生物多样性、不断提高水源涵养、防风固沙等生态服务功能，进一步强化生态屏障作用。
（二）中西部浅山区森林景观休闲体验区
该区包括九渡河镇、渤海镇及桥梓镇、雁栖镇（柏崖厂、北台上、陈各庄、范各庄、官地、乐园庄、莲花池、泉水头、神堂峪、石片、下辛庄、雁栖经济开发区、永乐庄、长元）、怀北镇（西庄、东庄、怀北庄、龙各庄、神山、邓各庄、大水峪、河防口、新峰）、怀柔镇（东四、甘涧峪、郭家坞、红军庄、红螺、怀柔水库、芦庄、孟庄、石厂、卧龙岗、西三、兴隆庄）等六个镇的浅山区域范围，是怀柔山区与平原的交错地带，生态环境比较敏感脆弱。该区域是燕山板栗生产基地，也是长城文化带的重要承载地和市民休闲旅游目的地，有慕田峪长城、红螺寺、青龙峡、雁栖湖乐园等著名景点。
林地保护利用方向和策略：合理利用山区土地资源，对大于25度坡的耕地进行退耕还林，改造为乔灌草相结合的复层高效林地。为有效保护山体，避免城镇建设造成开山毁林，原则上将山脚线外延20—50米作为保护范围，城镇集中建设区和村庄迁建新址应予以避让。重点培育以提升森林景观为主导功能的景观林，兼顾生态防护为辅的多种用途林。着重构建资源优质、结构优化、景观优美的森林生态系统。引导生态文化创意产业，结合当地丰富的民俗文化资源，发掘森林多功能利用潜力，努力打造集森林旅游、森林康养休闲、自然科普教育、民俗文化体验等多功能于一体的森林综合景观游憩区。
（三）东南部平原区城市森林生态服务示范区
该区包括泉河街道、龙山街道、庙城镇、北房镇、杨宋镇及怀柔镇（大屯、大中富乐、葛各庄、刘各长、唐自口、王化、张各长、直属）等区域范围。
林地保护利用方向和策略：融合森林、生态廊道、公园、湿地、田园等生态资源，构建城市森林生态服务示范区、绿地游憩核心区。在生态廊道和重要生态节点集中布局造林空间,构筑城市外围绿色生态屏障，建立由道路林带、水系林带等廊道串联组成的森林生态网络。重点建设绕城森林环和环城公园环，促进平原地区生态建设与游憩功能相融合。重点推动潮白河、雁栖河、沙河、怀河等河流生态岸线恢复和景观建设，实现森林绕城、水城交融、林田穿织的优美环境。
[bookmark: _Toc4728][bookmark: _Toc162268308][bookmark: _Toc29360][bookmark: _Toc11956][bookmark: _Toc3738][bookmark: _Toc177994367]五、主要任务
全面保护林地。围绕分区规划优化林地空间格局，明确林地管理边界。实行林地分类管理、分级保护，严厉打击违法使用林地，以及破坏森林、林木、林地行为，减少林地逆转流失。积极有序补充林地，将确定的造林绿化空间落地上图，确保林地动态稳定。
高质量经营林地。全面编制和施行森林经营方案，科学开展森林结构调整、灌木林改造和退化林修复，严格实施森林更新管控，保证森林覆盖率目标实现和森林生态系统健康稳定。实行分等级经营和分类管理，持续提升林地林木质量，发展林下经济，增强防灾减灾能力，积极维护生物多样性，提高林地生产力。
合理利用林地。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统筹开展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持续加强人工造林力度，不断优化林地利用结构。规范林地利用秩序，保障绿色生态体系建设和园林绿化事业发展用地，保障重大重点及民生项目用地，依法依规支持城乡建设等其他项目用地。大力推行节约集约利用林地，积极修复被毁和退化林地，不断提高林地利用率，扩大生态建设成效，全力推进花园城市建设。
强化林地保护利用全过程管理。全面贯彻执行《森林法》《北京市森林资源保护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明确林地保护利用规划的地位和作用，增强规划的严肃性和执行力。坚持和完善林长制，严格督察考核，形成长效机制。建立与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相衔接的基础信息平台，全面落实森林、林木、林地一体化、精准化动态监测监管，推进综合治理现代化。
[bookmark: _Toc28148][bookmark: _Toc11211][bookmark: _Toc162268309][bookmark: _Toc24312][bookmark: _Toc177994368]第三章 全面保护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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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确林地管理边界
坚持国土空间唯一性和地类唯一性，以“三调”成果为统一底版，以“三区三线”划定成果和分区规划为依据，遵循依法依规、实事求是的原则，综合考虑地类来源的合理性、合法性，科学合理、及时准确地明确林地管理边界。在全市划定的耕地保护空间（含永久基本农田及储备区，下同）范围以外，对现状为森林植被覆盖的土地，按照“应划尽划、应保尽保”原则，依法稳妥有序恢复林地管理属性。对于平原生态林、山区公益林等享受政府政策的森林资源，依法依规纳入林地管理。
（二）优化林地格局
合理配置怀柔区林地布局，落实林地边界，明晰林地管理属性，稳定林业发展空间格局。引导优化林地保护利用区域布局和结构，明确林地保护利用发展方向和目标，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森林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完整性和多样性，筑牢首都北部绿色屏障。
（三）明晰林地管理职责
建立园林绿化主管部门与规自、农业农村、交通、水务等部门林地保护利用协作机制，落实属地及部门责任，依法严格控制林地转为非林地，确保林地保有量不减少。依据批准的林地范围，按照林地落界条件和精度要求，全面核实林地空间，不重不漏地将林地界线落地上图，记载林地保护等级等管理属性。结合森林经营活动，准确掌握林地范围变化、相关国土空间规划的批复实施及更新维护，及时更新林地界线，将林地落界成果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
[bookmark: _Toc177994370][bookmark: _Toc4370][bookmark: _Toc162268311]二、坚持用途管制，限制林地逆转
（一）严格保护公益林地
全面落实公益林地的管护责任，不断优化完善公益林补偿机制，确保公益林面积稳步增加，质量不断提高。增强全社会对保护和管理公益林重要性的认识，严禁私自改变公益林地的性质，加强公益林管护。加强对占用公益林地的监督管理，尽量减少或避免占用公益林，除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市级人民政府批准的基础设施，公共事业、民生建设项目，国防、外交建设项目，以及符合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风景名胜区等规划的建设项目以外，不得使用一级国家级公益林地。
（二）严格管理商品林地
规范商品林地使用秩序，在不破坏森林生态系统功能的条件下，以市场为导向，以提质增效为目标，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实行高科技、高投入、高产出，规模经营。加强商品林地的使用管理，引导依法依规集约节约使用商品林地，提高林地利用效率。
（三）严格控制林地逆转
严格控制林地转为建设用地。规范工程建设使用林地，依法履行使用林地审核审批程序，并监督执行。严格落实占用林地定额制度，控制占用林地。
严格控制林地转为其他农用地。规范林地转化为其他农用土地，严禁破坏生态环境砍树挖山填湖，禁止毁林挖砂挖塘，不得以整治名义擅自毁林开垦。实行年度计划管理，建立林地年度进出平衡管理台账，明确林地转为其他农用地的规模、布局、时序和年度安排。
（四）加大林地修复力度
加大临时占用林地的修复力度，临时占用林地期满后，必须依法在原地、同面积、等质量恢复林业生产条件和森林植被，并监督执行，防止水土流失、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避免立地条件恶化。加强林地和森林生态系统的防灾、抗灾、减灾能力建设，减少自然灾害损毁林地数量，对灾毁林地应及时进行修复治理。对已经退化为疏林地、灌丛和荒山荒地的林地，因地制宜，有针对性地采用人工造林、补植、封山育林等措施，恢复森林植被，增加森林资源，遏制林地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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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学划定林地保护等级
坚持保护优先与科学利用相结合，按照国家和北京市林地保护等级划分相关标准，结合怀柔区林业发展实际，科学划定Ⅰ、Ⅱ、Ⅲ、Ⅳ四个林地保护等级，实行分级管理。林地保护等级一经划定，原则上不得调整，确因生态区位、主导功能及政策因素等划分条件变化需调整的，需经科学论证后，由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批准。
（二）严格实行分级管控
根据保护级别，分别制定相应的保护、利用和管理措施。不得随意调整或变更林地保护等级，禁止为了开发建设而擅自降低林地保护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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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障基础设施及重大项目用地
保障列入国家和市重点建设项目目录的公路、水运、城市道路、铁路、水务、基地等基础设施、新型基础设施、公共事业和民生、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军事国防、外交等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引导建设项目节约使用林地，适当配套绿化工程，扩大防护林面积。
（二）控制城乡建设使用林地
坚持落实少占或不占林地为原则，控制城乡建设使用林地，加强城市森林、绿道网、新农村、农田防护林网等工程建设，恢复拆迁腾退地、违建地等造林，保持城镇建设使用林地与生态恢复新增林地的动态平衡。
（三）限制工矿开发占用林地
限制独立选址的工业、矿产资源开发项目使用公益林地、天然林地和重点商品林地。矿山用地实行生态优先、缴费使用、保障恢复、占补平衡政策，禁止私挖滥采、无序开发。建立矿山开发配套实施生态工程制度，对生态状况严格监控。
（四）规范经营性项目使用林地
加强经营性开发建设项目用地规划管理，杜绝擅自扩大建设规模的现象，适度保障符合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郊野公园、风景名胜区规划的生态旅游用地。严格控制其他旅游开发项目使用公益林地和商品林地。引导新建工业企业由林地资源紧缺地区向林地资源相对充足，特别是保护等级低、质量等级低的地区疏散，减少优质林地改变用途。
（五）加强占用林地管理
依据国家和北京市的有关规定，建立健全限制经营性项目使用林地相应的约束性措施。严格执行占用林地定额管理制度，通过行政、经济补偿、市场等手段，引导建设项目节约使用林地，控制多占、浪费林地等行为。实施森林占补平衡，恢复的森林植被不得少于因占用林地而减少的森林面积，且不降低林地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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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Hlk121747069]（一）科学增补林地
科学合理地将造林绿化空间纳入补充林地。完善造林绿化空间适宜性评估制度，定期开展造林绿化空间适宜性评估，建立适宜造林绿化空间的动态调整机制。科学评估其它草地、裸土地、裸岩石砾地、拆迁腾退地、违建腾退地、废弃坡地和空闲地，以及耕地保护空间外、规划非建设空间内的零散耕地等非林地的造林适宜性，并以此为基础规划造林绿化空间，按照生态区位、生态功能、生态布局、立地条件优先确定补充林地范围。规划优先将已确认的造林绿化空间纳入补充林地。
科学合理的将绿色空间内的适宜土地纳入补充林地。按应保尽保、应划尽划的原则，实事求是的将位于生态保护红线、林草保护区、生态混合区内，未纳入规划林地且符合林业生产条件的图斑，经与国土空间规划衔接后，优先纳入补充林地。
积极拓展绿色生态空间。加大绿化造林建设力度，依托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统筹三北防护林六期和燕山山地生态综合治理，重点实施道路及河流两侧通道绿化、农田林网建设，因地制宜地开展新建科技园区、新建小区、社区、城中村改造、城镇和新农村建设中绿化美化，不断增加森林面积。
推进林地占补平衡。引导督促占用林地单位积极利用所收取的植被恢复费，按照“占一还一”的原则，积极开展植被恢复造林活动，推行费用用途追踪制度，根据实际情况，在林地占用前明确植被恢复时间、面积和质量，确保被占森林在最短时间内实现“量”“质”双恢复，确保全区林地资源的稳定。
（二）强化补充林地管理
建立健全补充林地机制。建立政府统筹、部门协调、属地落实的补充林地机制，保障区域生态建设的林地需求。依据林地保有量和森林覆盖率等发展目标，规划补充林地，并同步将补充林地落实到分区规划“一张图”上。加强补充林地监管，及时完成造林绿化和林地调整程序，保证林地总量动态平衡。
及时建立补充林地储备库。将现状覆盖为乔木林、灌木林、未成林的纳入补充林地库，适时纳入林地管理。将其他补充林地按先确定林地属性、后造林的方式逐步入库，入库后须在当年或次年完成造林或封育，达到成林年限并通过验收后“落地上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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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落实森林经营制度
编制和实施森林经营规划。依据《北京市森林经营规划（2016-2050年）》编制怀柔区森林经营规划，转变经营理念，把构建长寿高大、乡土树种为主的森林生态系统，培育多树种、多层次、多色彩、多结构、多类型的近自然森林景观作为森林经营方向。调整优化经营措施，完善关键技术，加快探索建立科学、规范、可持续的现代森林经营体系，全面科学推动森林经营长期持续开展，避免急功近利的短期经营行为。
实施森林经营方案。以培育稳定、健康、优质、高效的森林生态系统为目标，及时修订《北京市怀柔区森林经营方案（2021-2030年）》，并科学实施。鼓励新型集体林场编制实施森林经营方案，规范创新集体经营模式，支持、引导其他林业经营者编制森林经营方案，推动全域森林可持续经营。建立以经营小班为单元的多目标、全周期森林经营模式，将林地保护、造林、抚育、采伐利用全过程的森林经营措施落实到经营小班，全面提升森林质量和功能效益。
（二）保证森林覆盖率
实施森林占补平衡。全面及时掌握林地内森林面积变化情况，依法落实森林资源占补平衡。对园林绿化局和规自分局共同审核确认的新调入林地开展现状调查、造林作业设计，当年完成整地造林。科学实施山区灌木林地的封育成林和乔木化改造，退化林地的恢复和重建。加强林木采伐管理，按照采伐设计，依法依规及时开展更新造林，更新造林的面积不得少于采伐的面积。
落实森林保有量。加快森林植被恢复，稳步增加森林面积，全面落实怀柔区森林覆盖率目标。
（三）强化森林健康经营
加速天然林正向演替进程。坚持以自然恢复为主，对稀疏退化的天然林，适当采取补植补造、定株抚育等人工辅助措施，推动森林正向演替、天然更新，逐步修复退化天然林生态功能；对密度过高的，强化中幼林抚育，通过抚育调整密度，调整林木竞争关系，促进形成地带性顶级群落，提高森林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多样性。
加强人工林抚育经营。牢固树立全周期森林经营理念，营造实生乡土长寿树种，实施封山育林、除蘖补植，促进林木郁闭成林，坚持留优去劣、留强去弱，调整林分密度和树种结构，逐步培育异龄、复层、混交、近自然森林。适当建设防火巡护道路、森林步道以及森林旅游、森林康养等相关设施，充分发挥森林多功能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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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精准提升林地质量
持续加大浅山区生态修复和生态保护，加强生态脆弱区的生态治理。重点实施浅山区台地、拆迁腾退地、浅山荒山造林成林后的抚育管理，提高绿色空间比例。科学种植固氮树种，改善土壤的养分，提升土壤肥力。提升生态环境质量，优化现状森林生态格局及休闲游憩资源。推进国家重点生态工程，实施森林健康经营，增加森林资源，改善森林质量，提高森林景观效果，巩固生态屏障建设。
（二）提升林地生态功能效益
根据立地条件、经营目标、资源特点，采取不同的培育技术，科学选择树种及空间搭配，充分利用林地空间，大力营造乔灌草立体搭配的混交林。促进形成森林类型较多，多样性较高，生物种类丰富，健康稳定的森林生态系统，持续维护林地的可持续性。
（三）增加林地生产力
优化林地作业措施，加强森林抚育，合理调整林分密度，避免因林分密度过小而浪费空间、光能等，影响林地生产力发挥，或者因林分密度过大而导致树木个体之间相互竞争，降低林地生产力。加强人工造林管理，防止地表植被破坏，增加采伐剩余物、凋落物的养分归还能力，恢复森林土壤，及时处理作业时可能造成的立地条件破坏，避免水土流失，保证土壤肥力。
（四）发展绿色产业工程
推进果树产业优化升级，加快发展特色、优质、安全、高效果品产业。大力发展优良林木种苗，实施标准化苗木基地建设，完善花卉产业研发创新、生产加工、市场流通和消费服务体系。积极发展蜂产业，加强蜜蜂饲养基地建设，推动有机蜂产品生产，大力发展林菌、林药等特色林下经济，促进农民就业增收。推进森林旅游和沟域绿色产业发展，开发多种林业资源，打造以森林旅游、观光采摘、绿色科普、森林养生、山地休闲等为特色的生态游憩主题沟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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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行分类管理
严格控制人为因素对禁止开发区自然生态的干扰。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原则上禁止人为活动，一般控制区内限制人为活动。严禁在生态保护红线的林地内进行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各类开发活动，加强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和修复，保证生态空间内林地面积不减少、功能不降低。
合理利用生态公益林地。适度支持环境友好型的特色产业、服务业、公益性建设及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的建设使用林地，严禁在生态公益林林地和政府划定的高保护价值林地内开展可能威胁生态系统稳定、生态功能正常发挥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各类林地开发利用活动。
科学利用商品林地。支持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同步推进，支持城镇化、工业化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用地需求，允许主导产业及配套建设、循环经济产业占用Ⅳ级保护林地。鼓励建设高标准森林公园、郊野公园，建设宜居环境，加强粮食产区、水源区的生态林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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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林地的自然属性和经营条件，将林地按质量优劣划分为Ⅰ、Ⅱ、Ⅲ、Ⅳ、Ⅴ五个质量等级。对Ⅰ、Ⅱ级高质量林地，集约开发利用，注重发挥林地的综合效益。对Ⅲ、Ⅳ级中质量林地，重点进行生态修复与治理，提高林地生产力，在不降低林地地力条件下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对Ⅴ级低质量林地，主要进行生态保护，有效遏制林地退化。
[bookmark: _Toc177994378]四、加强林地和森林安全
（一）实施森林资源管理责任制
突出森林资源管理的主导作用，结合林长制的组织和实施，严格实行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制度，落实生态空间管控边界，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筑牢自然生态安全根基。明确林地保护利用的区域空间、主体责任和目标任务，着力解决退化林地、受损林地及补充林地的生态保护修复问题。加强林地管理的能力建设，实现地有人管、林有人造、树有人护、责有人担，守住森林、林地安全边界。
（二）加强森林资源管护
加强森林资源监测、保护及采伐管理等各个环节的统筹管理，不断提升森林资源管护、森林资源监测等工作的技术手段，增加相关装备和设施设备，实现精准保护、精准建设高质量林地。加大森林资源行政执法力度，依法查处滥伐林木、盗伐林木、擅自改变林地用途等破坏森林资源的违法行为，全面提升森林资源管护水平。严格执行生态公益林管护制度，积极落实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
（三）增强防灾减灾能力
发挥科技创新引领作用，强化高新林业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全面构建集监控、预警、指挥及灾后处理于一体的信息化防火调控体系，全力构筑森林防火安全线。加强“监测预警、检疫御灾、防治减灾、应急减灾”四大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提升林业有害生物监测预警能力和服务保障水平。加强野生动植物病源监测防控，提高森林生态系统的健康程度，确保自然生态平衡和森林卫生安全。
（四）积极维护生物多样性
科学实施自然保护区、保护小区等重要生态空间以及森林生态系统影响较大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落实规范化管理措施，提高管理水平，减少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自然保护区建设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等相关法规、标准及规范，维护生物多样性，保障生态系统稳定。加强森林健康经营，改造低产低效林分，改善树种结构，完善生态功能，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利用空间，增加生物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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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统筹规划公益林地和商品林地
根据区域生态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统筹考虑经济社会发展对生态和林产品的需求，适当调整公益林地和商品林地结构，优化林地资源配置，满足林地多功能的发挥。深化森林分类经营管理体制改革，建立与现代林业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经营管理制度，严格保护生态公益林地，严格管理商品林地。
统筹考虑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对资源环境和生态产品的需求。优化林地资源配置。规划到2035年，以提供生态产品为主体功能的公益林地面积比例保持稳定，保障生态安全，为市民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实施商品林地集约化经营，生产优质林产品。
（二）科学培育天然林地与人工林地
积极保护天然林资源，严格控制天然林地的占用，实施封山育林和封禁保护，逐步恢复、科学培育天然林，保持天然林面积稳中有升。加大人工造林力度，着力开展困难立地条件下人工造林与封山育林，加快在水肥条件适宜地区培育高效、丰产的人工林，着力发展北京“名特优”果品果树基地，保护好桥梓镇等地的古老果树资源。
（三）优化林分结构
加强对天然林的科学保育，着力开展Ⅰ级保护林地的封禁保护，促进天然林木的郁闭成林和天然次生林的正向演替，培育复层、混交、异龄林，构建稳定健康的森林生态系统。
加强人工林的近自然经营，着力开展退化林修复、低效林改造、人工纯林树种结构调整等森林健康经营措施，培育多色彩、多树种、多层次的近自然森林，森林结构持续改善，生物多样性不断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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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障京北绿色生态屏障用地
强化山区生态屏障作用，推进平原添彩增绿。坚持生态保育、生态建设和生态修复并重，持续加强水源涵养、林地保育、废弃矿山修复，推进水库上游地区生态保护。加强浅山区生态修复和建设管控，推进绿化造林工程，统筹实施城镇组团间的大尺度绿色空间，在雁栖河、怀河、沙河、小泉河等滨河地区，建设滨河森林公园及郊野公园，展现林海起伏、碧波叠翠的生态风景线，构建多物种、多层次、多功能稳定健康的生态屏障。
（二）保障林业发展用地
保障林业生态产业用地，在不破坏森林生态功能的前提下，充分利用资源优势和区域特点，适度支持森林旅游、森林康养、文化传承、科教宣传等基础设施用地需求，不断满足社会公众对生态产品的需求。保障商品林用地，结合资源禀赋与目标市场需求，全力支持北京“名特优”果品果树基地工程建设的用地需求，推动北京特色林果、花卉、蜂业等生态产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农民就业增收。
（三）保障重大重点项目用地
保障基础设施建设用地。提前积极参与重点重大工程用地规划，保障列入国家和市重点建设项目目录的公路、铁路、水利、电力、能源基地等基础设施、公共事业和民生、军事国防等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加大国家重大项目占用林地保障力度。
适度保障城乡建设用地。按照分区规划，结合城镇发展实际，支持城镇开发边界内建设项目使用林地，依法依规办理林地占用手续，逐步按需满足用地需求，限制城镇开发边界外城乡建设项目使用林地。使用林地时须保护山脚线，避免城镇建设开山毁林。
保障木本粮油用地。全面落实北京市及怀柔区关于耕地保护的决策部署，切实协调好、保护好、利用好林地资源和耕地资源，将位于永久基本农田和耕地保护红线范围内，“三调”为林地的地块依法依规逐步退出，恢复耕地属性。依法依规支持建设核桃、板栗、仁用杏、榛子等木本粮油及林果生产的林地使用，积极推广良种选育和集约经营技术，提高木本粮油及林果产量和质量，丰富市场需求。
[bookmark: _Toc162268323][bookmark: _Toc177994382]三、持续利用资源
（一）加快生态建设进程
充分利用林地资源开展造林绿化，不断提高林地利用率，根据立地条件和经营目标，采取工程造林和自然恢复等多种形式，增加森林植被。对适宜森林生长的岩石裸露地、拆迁腾退地、临时用地等林地，采取工程恢复林地土壤、人工造林等措施，培育乔木林。对山区灌木林地，采用封山育林和人工促进天然更新等手段，逐步使灌木林转变为乔木林。对疏林地，采用补植补造、定株抚育等手段，培育成乔木林。不断优化林地结构，增进森林面积和储量，提升林地的生态功能和效益。
（二）积极修复被毁和退化林地
积极修复被毁林地，采取工程措施与生物措施相结合的方式，着力开展毁林开垦林地、建设项目非法占用林地的综合治理，逐步恢复森林植被生长条件，实现森林生态系统重建。科学规划并实施退化林地修复，综合运用工程、生物等措施，加快退化林地的生态治理和生态改良，提高林地质量和生产力。编制实施退化林修复方案，不断修复稀疏老化、生长不良的退化林，改善林分结构和生境，培育高质量的森林。
（三）全力推进花园城市建设
巩固森林城市建设成效，结合森林景观改造提升、乡村振兴战略、美丽乡村建设和疏解整治促提升等重点工作，最大限度地增加森林面积，让森林走进城市。完善森林城市生态网络体系，通过积极保护、恢复拓宽、补缺造林等措施，加大城镇间成片森林和林网建设。根据森林生态系统演替规律和景观需求，培育乡土乔木树种，合理调控林分密度，以及乔、灌、草和绿色、彩色树种比例，培育近自然森林，努力构建高水平的城市森林生态体系，为实现花园城市建设目标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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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林地保护工程
天然林保护。贯彻落实《北京市天然林保护修复工作方案》文件精神，落实天然林保护政策，优化健全天然林保护管理制度，全面保护天然林资源。实行天然林分级保护制度，加强天然林用途管制及退化天然林的修复，强化科技支撑和监测评估，加强基础设施和管护能力建设。
公益林管理保护。全面落实国家级公益林、平原生态林、山区生态公益林等多种类型生态公益林的经营管护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加大对公益林管护的投入，加强国家级公益林抚育管护、平原生态林经营管护、山区生态公益林森林健康经营、退耕还生态林养护、矿山植被恢复等项目统筹，充分发挥镇（乡）或新型集体林场作为经营管护主体责任，促进生态公益林健康稳定。
自然保护地建设。推进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工作，依据批复的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文件，开展勘界立标、确权登记、总体规划编制等专项规划编制工作，并严格落实各项规划。健全自然保护地管理体系，加强自然保护地监测系统，开展自然保护地保护、管理、建设等相关工作，加强自然保护地日常巡护检查工作，维护自然资源的完整性和稳定性。
（二）森林经营工程
森林健康经营。采取近自然的森林经营方法，优化林分结构，持续构建稳定的森林生态系统，促进森林健康可持续经营。实施山区生态修复，重点开展山杏、山桃、萌生栎等低质林分的改造提升，培育区域顶级森林群落。优化林地结构，在生态廊道和重要生态节点集中布局造林空间，提升森林覆盖率。继续落实封山育林、山区森林健康经营等重点工程，进行浅山荒山绿化，增加森林面积。
受损弃置地生态修复。实施泥石流、滑坡、水毁地、塌陷地等受损废弃地的生态修复，坚持生态优先原则，存在一处治理一处。通过生态修复把受损弃置地由“荒地”变“绿地”。
经济林经营。建设板栗、核桃、尜尜枣等特色林果示范基地，加强果树产业优化升级，推进果品产业高效发展。推动板栗种植区向生态景观型果园和特色精品型果园发展，建立“京字号”名特优果品示范基地。
（三）林地利用工程
持续推进人工造林和封山育林。全面落实“三北”防护林工程、燕山—太行山水源涵养林建设、水土流失治理和京津冀风沙源治理等建设任务，强化绿色生态治理。科学开展残次林、适宜造林的地块等区域的大尺度块状造林绿化美化。加大深山区封山育林力度，促进灌木林中乔木树种的生长。重点围绕科学城进行绿化景观建设，通过见空插绿、疏解整治留白增绿，使碎片资源有效连接，形成局部各有特色、整体和谐统一的景观格局。
[bookmark: _Toc9344]森林康养和旅游休闲项目建设。依托怀柔区充沛的森林资源、优良的生态环境、丰富的生态旅游产品和浓厚的康养文化，参照《国家康养旅游示范基地》（LB/T 051-2016），加强推进森林步道、自然疗养公园、自然休养示范林等项目建设，积极探索健康与林业、旅游、体育运动、健身休闲相融合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建立首都后花园康养示范基地。充分利用平原区域及浅山地区的森林生态景观，推动全区“森林人家”健康快速发展，推进景观优美、功能完备的郊野公园建设，拓展市民生态活动空间。
[bookmark: _Toc18863][bookmark: _Toc5638]林业产业建设。发挥自然条件优势，加强科学管理水平，提高全区果品品质，打造区域特色品牌，创建怀柔区果品无公害绿色有机基地。推进林下经济高效发展，促进林下经济发展的林业资源管理制度，培育一批管理水平高、产品质量优、带动能力强、综合效益好的林下经济示范基地。着力培育一批示范作用强、经济效益突出的果品基地，加强北京"名特优"果品基地、林果类农业文化遗产资源、“京字号”古老果树资源的保护与利用。推进蜂产业高效发展，加强蜜源、粉源种质资源保护与良种扩繁，利用成熟蜜生产技术探索规模化蜂场发展，推广多箱体成熟蜂蜜养殖技术，抓点带面、辐射带动全区果品产业发展，增加农民收益。
[bookmark: _Toc17628][bookmark: _Toc4768][bookmark: _Toc177994385][bookmark: _Toc23998][bookmark: _Toc29252][bookmark: _Toc162268326][bookmark: _Toc1610]二、加强能力建设
[bookmark: _Toc29243]（一）推进体制机制改革
全面落实林长制。贯彻落实《森林法》，健全以党政主要领导为主的林长制，层层落实责任，明确任务，提升林业综合管理能力，统筹林业资源，释放林业发展潜力，推动林业高质量发展。定期组织园林绿化资源专项调查，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
持续推进林权制度改革。落实《关于完善集体林权制度促进首都林业发展的实施意见》的要求，以提高森林管护质量为首要原则，以新型集体林场为载体，以集体生态林保护、经营、利用和生态承载力提升为核心，激发林业活力，培育后备森林资源，凝聚集体经济，增加社会财富。
落实生态效益补偿制度。贯彻执行森林资源管理及绿地管护制度，逐级分解落实森林保护修复和城市绿地管护的责任与任务，保障各项园林绿化工作的顺利实施，促进生态林提质增效，增加林农收入。
构建生态资源产权制度。积极融入市级统一自然资源资产产权确权登记系统和权责明确的产权体系，探索构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强化政策保障，探索绿色金融实施路径，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融资性担保机构、保险机构落户，重点发展绿色债券、绿色融资、绿色保险等。
[bookmark: _Toc12700]（二）建立完善资源管理平台
利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的思维、理论和技术，结合人工智能、无人机、卫星遥感、视频监控探头等现代科技产品，构建一体化的林地、森林资源管理系统，优化森林火灾、古树名木等视频监控系统，及时掌握林地和森林资源的现状和变化情况，全面提升管理水平，促进园林绿化向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融合化、立体化发展。
[bookmark: _Toc4948]（三）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利用北京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较多的区域优势，积极与科研院所、高校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科技合作，采取请进来、送出去等多种方式，加强科技人员的培养，不断提高技术人员的理论水平、实践能力。加强园林绿化系统人才队伍建设，实施人才强绿。将引进和培养人才相结合，大力引进和培养规划设计、建设施工、养护管理、有害生物防治等方面的人才，不断借鉴先进理念，提升园林绿化的规划、建设、保护、管养水平。定期对基层林业队伍开展技术培训，提高基层人员的技术水平。
[bookmark: _Toc6549][bookmark: _Toc25876][bookmark: _Toc14216][bookmark: _Toc162268327][bookmark: _Toc16213][bookmark: _Toc177994386]第七章 规范林地外林木资源管理
[bookmark: _Toc18133][bookmark: _Toc30771][bookmark: _Toc162268328][bookmark: _Toc11270][bookmark: _Toc2851][bookmark: _Toc177994387]一、理顺经营管理机制
（一）厘清资源情况
将林地外重要林木资源，按公园绿地、水库周边、河道两岸、农田林网、城镇周边，以及国家、市级古树名木等不同类型，纳入国土变更、园林绿化资源普查等专项调查工作，建立包括资源类型、生长状况、管理属性、地块属性、变更情况等信息在内的林木资源专题数据库，及时掌握林地外林木资源的数量、质量、分布及动态变化情况。
（二）完善调整机制
结合怀柔区森林资源管理的特点和实际，坚持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宜湿则湿、宜园则园，围绕城市空间结构和绿色空间结构建设的总体布局，落实林木资源管理制度，有效保护重要生态区位的森林资源。实事求是将生态区位重要、生态环境脆弱、生态敏感、生态价值高的区域，通过国土年度更新，逐步调整纳入林地管理，增强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和完整性。
[bookmark: _Toc162268329][bookmark: _Toc82][bookmark: _Toc15786][bookmark: _Toc24671][bookmark: _Toc20730][bookmark: _Toc149941356][bookmark: _Toc177994388][bookmark: _Hlk148983431]二、规范林地外林木资源经营
（一）防护林和特用林
统筹开展防护林建设。按照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理念，合理布局防护林带的走向、间距和宽度，优先选用树体高大美观、适应性和抗逆性强的乡土长寿树种，加快农田防护林、防风固沙林、护路林、护岸护堤林等防护林的更新改造、缺失修复、景观提升，织补绿色空间，打通生态廊道，营造林、田、水、路相结合，开合有序的绿色空间，实现道路林荫化、河渠风景化、农田林网化。
[bookmark: _GoBack]充分发挥特种用途林多功能效益。实施保护为主、分类经营，积极开展特种用途林的森林抚育和更新改造，营造安全、舒适的环境。及时掌握名胜古迹和革命纪念地林木的生长状况，防虫、防火、防雷击，开展树木养护复壮，有效保护珍贵珍稀物种资源和历史文化。按照《北京市绿化条例》有关规定，划定城镇林木养护等级，明确管理责任，规范开展风景林维护提升，保障生产生活运行安全。加强环保林等其他特用林的养护管理，促进城乡生态环境协同发展。
（二）经济林和用材林
创新规范特色经济林产业。充分尊重农民、企业等经营主体意愿，引导科学选择搭配特色树种、品种及栽培模式，支持集约经营。加大对“京字号”产品种质资源的推广应用，鼓励经营主体创建果品、苗木、花卉等新品牌，支持开展规模化、标准化建设。倡导建立稳定的多方利益联结机制，支持林果、园圃的繁殖培育、加工销售等传统产业与采摘观光、生态休闲等新型产业的深度融合，推动优质高效的特色经济林产业建设。
引导栽植丰产优质用材林。充分尊重经营者意愿，鼓励培育珍贵树种。加大用材林定向集约经营力度，实施中幼林抚育和低质林改造，加快形成大径级用材林，推广大径材套种乡土珍稀树种、林下养殖等“立体复合经营”模式。合理利用用材林的生态区位优势，完善全域绿色空间体系，提升森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连通性。
[bookmark: _Toc162268330][bookmark: _Toc13024][bookmark: _Toc20382][bookmark: _Toc25607][bookmark: _Toc177994389]第八章 保障措施
[bookmark: _Toc9569][bookmark: _Toc6301][bookmark: _Toc16104][bookmark: _Toc31876][bookmark: _Toc162268331][bookmark: _Toc177994390]一、加强组织管理
加强组织领导。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把党的领导贯穿到林地保护利用规划编制、实施的全过程、各领域、各环节。把实施《规划》纳入政府工作中，强化《规划》执行力，充分发挥《规划》在林地资源管理中的引领作用。
统筹部门协调。明确园林绿化、规自、水务、农业农村等相关部门的任务分工，强化部门联动，严格规范林地管理，建立各司其职、各负其责、齐抓共管、运转高效的林地保护管理工作机制。《规划》实施中遇到重大事项及时按程序报告，及时解决存在的问题。
落实主体责任。区政府要履行林地保护利用规划管理主体责任，维护《规划》权威性、严肃性，《规划》一经批复，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随意修改、违规变更，将森林覆盖率、林地保有量等规划目标纳入林长制目标考核体系。明确园林绿化、规自、水务、农业农村等部门的责任，加强《规划》实施的监督检查，及时发现、制止违反林地保护利用规划的行为。
[bookmark: _Toc22061][bookmark: _Toc30715][bookmark: _Toc11766][bookmark: _Toc23148][bookmark: _Toc162268332][bookmark: _Toc177994391]二、落实政策机制
落实《规划》实施政策制度。贯彻落实北京市林地保护利用的政策措施，加强林地林权管理，切实维护国有林地确权登记颁证成果的权威性和合法性，规范林地林权流转行为，不得非法改变林地用途和毁坏森林、林木、林地。
稳定投入机制。加大生态建设财政补贴投入力度，稳定资金投入，拓展资金渠道。提高水源保护地、自然保护区等生态脆弱和生态区位重要区域林地的资金投入，防止毁林和森林退化。按照造林难度落实退化林地修复、规划林地和补充林地造林的建设经费。确保规划编制、林地落界、规划实施、监测评价、数据管理以及林地管护、执法监管等资金投入。积极鼓励和引导社会资金投入补充林地和森林资源的保护利用。
[bookmark: _Toc14924][bookmark: _Toc16319][bookmark: _Toc19538][bookmark: _Toc14813][bookmark: _Toc162268333][bookmark: _Toc177994392]三、强化规划管理
加强《规划》衔接。加强《规划》与北京市林地保护利用规划，怀柔分区规划的衔接，并与交通、水务、文化旅游、农业农村等部门的相关规划相协调，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将《规划》确定的目标、空间布局和重点任务层层落实，鼓励有条件的镇乡及林场编制本辖区林地保护利用规划。
落实《规划》审批管理。《规划》经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审查同意后，由区级人民政府批准实施。建立林地保护利用规划定期评估制度，结合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和规划定期评估结果，确需对规划进行修改和调整的，履行原规划编制审批程序。
强化《规划》实施监测监管。依托国家林草生态网络感知系统和北京市园林绿化智慧管理平台，优化完善集资源现状与规划信息于一体的林地保护利用“一张图”，构建涵盖《规划》实施、监测、评估、预警、修编全流程的管理系统。开展园林绿化资源专项和年度等调查监测，完善林地空间与调查监测数据同步更新机制。健全与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衔接、协调机制，推进规划数据与其他行业部门的共建共享，提升《规划》的服务能力。
营造良好氛围。利用多种媒体，广泛深入地讲好林业故事，深入开展森林资源保护利用的政策解读、舆论引导工作，增强全社会自觉保护林地、合理利用林地的意识。鼓励引导社会公众积极参与森林自然教育和生态体验等活动，推动生态产品富民利民，提高社会公众的参与度和获得感，实现全民共建、全民共享、全民受益。


[bookmark: _Toc162268343][bookmark: _Toc12104][bookmark: _Toc177994393][image: 北京市怀柔区林地保护利用规划（2021—2035年） - 1_画板 1]附图
[bookmark: _Toc9724][bookmark: _Toc162268344][bookmark: _Toc5377][bookmark: _Toc177994394]附图1 林地资源地类分布现状图



[bookmark: _Toc31366][image: ]
[bookmark: _Toc162268346][bookmark: _Toc177994395]附图2 林地资源地类分布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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